




1、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 投标人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按国家法律经营。

3、 投标人均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4、 投标人应具备以下资质：

②根据广东省住建厅《关于明确二级建造师注册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建市函(2023)
469号),二级建造师应在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注册，二级注册建
造师可随注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执业。项目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专职安全员，项目专
职安全员在任职期间也不得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注：①资质内容按照建市[2014]159号文颁布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对应的
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包工程范围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建市[2015]15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
知》(建市[2016]226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
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2)361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
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2)846号)的要求设置。招标内容含有
设计要求，且设计要求仅为深化设计的，在投标人的资质设置要求中，不允许设置设计资质

投标人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级别施工总承包资

质。投标人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人员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

。

。
5、项目负责人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

6、 投标人拟担任本工程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为：县有市政工程相关专业工程师或以

上职称，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不为同一人。
7、专职安全员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C类 )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8、 投标人已按照附件一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人声明(一)、投标人声明(二)、投
标人声明(三)。

9、关于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0、投标登记前，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及拟担任本工程

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信息登记信息中的在册人员。企业信息取自投标截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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